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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
（二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直接认定外语水平合格：

1.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（CET-4）成绩达到 425 分及以上；

2.全国英语等级考试（PETS）三级及以上合格；

3.已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者。

第四条 认定程序

（一）材料提交

1.自学考试英语（专升本）成绩认定：提交身份证、准考证

第三条 成绩认定标准

（一）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（含自学考试学生）：

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（专升本）实际考试成绩为认定依

据，成绩≥60 分视为合格，免考成绩不予认定；原高等教育自学

考试英语（二）

第二条 本办法坚持“谁授予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充分发挥高校

的办学自主权，强化质量主体责任，旨在建立科学合理的外语水

第一条 为规范学位授予工作，保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

位的授予质量，根据《河北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

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的通知》（冀学位办〔2018〕11 号），结合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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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平评价体系，促进学生外语能力提升。

合格成绩继续有效。

及成绩单原件；

直接认定：提供相关证书、成绩证明或学位认证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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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石家庄铁道大学高等

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成绩认定办法》（铁大继教

〔2018〕293 号）

2.初审通过的名单，由继续教育学院毕业及学位工作领导小

组召开专门会议审议确定

（二）审核流程

1.继续教育学院学位管理部门进行资格初审；

。

同时废止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


